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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人寿金尊宝（2026）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华泰人寿金尊宝（2026）终身寿险（万能型）》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
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指您

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华泰人寿金尊宝（2026）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合同的

被保险人。 

投保须知 

投保范围：0周岁(须出生满 7日)至 75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方式：一次性支付保险费，转入保险费，追加保险费 

产品基本特征 

一、运作原理 

万能型保险产品是一种具有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单独保单账户，且保单账户价值提供最低收益保证的人身

保险。与普通型保险产品相比，万能型保险产品具有费用透明、结算利率公开、资金增值等特点。 

保险公司为投保人设立单独的个人账户，投保人所交的保险费在扣除相关费用后进入个人账户。 

保险公司按照投资专家制定的投资策略，将资金配置到各种投资工具中，并对个人账户中的资产价值进行

核算。 

保险公司为万能型保险产品设立最低保证利率，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二、主要投资策略 

我们万能账户的主要投资方向为债券、股票、基金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债权计划等。 

三、保险金额 

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为您支付的一次性支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及转入保险费之和。您支付一次性支付保

险费、追加保险费或按相关约定转入保险费的，基本保险金额等额增加；您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的，基

本保险金额按您实际领取的金额及合同约定收取的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您在投保时选择合同自动抵交

保险费的，基本保险金额按您实际自动抵交保险费的金额及合同约定收取的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若基

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准。 

合同保险金额按条款第 2.4 条规定、根据基本保险金额进行计算确定。 

四、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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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身故保险金后，个人账户

价值降为零，同时合同效力终止。 

其中，保险金额等于以下两者较大者： 

1.个人账户价值； 

2.基本保险金额乘以下表的给付比例后的金额。 

各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如下： 

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0－17 周岁 100%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加上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保单年度数（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算），再减去 1后所得到的年龄。 

五、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

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条款中以加粗字体显示的内容：“第 1.4条 

犹豫期”、“第 3.2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7.1条 效力中止”、“第 9.1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第 9.2

条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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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您签收合同之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的需求

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

部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

除合同的通知书时，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

知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费的支付 

合同的保险费分为以下三种： 

1.一次性支付保险费 

由您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交费金额须符合我们当时的投保规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我们有权根据市场

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一次性支付保险费的规定。 

2. 转入保险费 

转入保险费指您与我们约定的从其他保险合同转入的保险金、保单红利（如果有），或您与我们约定的其他

转入保险费形式。我们有权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转入保险费的规定，您转入保险费需符合转入当时

我们对转入保险费的规定。 

3. 追加保险费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合同有效，您可以申请追加保险费，我们须对追加保险费进行审核，若追加保险费符

合申请当时我们的规定，经我们同意后您可向我们支付追加保险费。我们有权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追加保险费的规定。您可以通过本公司 95509 客服电话或保单服务人员查询当时适用的追加保险费的规

定。 

宽限期 

除另有约定外，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合同有效，在每个结算日如果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扣减风险保险费，

我们将按该结算日的个人账户价值收取风险保险费，不足部分即为欠交的风险保险费，同时个人账户价

值减少至零。自该结算日次日零时起 60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

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从中扣减您欠交的风险保险费。 

除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时仍未支付风险保险费，则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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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中止 

在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不收取风险保险费，不结算个人账户利息，且不发放持续奖

金。 

效力恢复 

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利息及其他未还款项之日

起，合同效力恢复。 

若因保单贷款导致合同效力中止的，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您偿还全部保单贷款、累积利息及

其他未还款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若因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原因导致合同效力中止的，自同时满足各自对应复效条件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补交的保险费视为追加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按照合同 5.5条约定计入个人账户价值，我们将从个

人账户价值中扣除合同效力中止前您欠交的风险保险费。 

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 年您与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我们解除合同的，向您退还合

同效力中止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保单账户 

一、个人账户 

我们在合同生效之日为您设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我们为了履行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而为您

设立的账户。我们每年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 

 

二、最低保证利率 

指计算合同个人账户利息的最低结算利率。合同个人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1%。最低保证利率之

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 

 

三、结算利率 

每月第 1日为结算日。我们将根据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在结算日起的 6个工作日内公布上月的结算

利率，用于计算合同个人账户价值在上月累积的利息，该利率为年利率。个人账户利息在结算日零时或合

同效力终止时按照合同约定的日复利方式进行结算。 

我们在按日复利方式计算个人账户价值累积的利息时，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如果在结算日零时结算，则使用的年利率为公布的上月结算利率，计息天数为合同上月的实际经过天

]11[( 365 −+=

计息天数

年利率）个人账户价值个人账户价值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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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如果在合同效力终止时结算，且合同终止日在两个结算日之间，则使用的年利率为合同规定的最低保证利

率，计息天数为合同当月的实际经过天数。 

四、持续奖金 

若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将在第 6个保单周年日后的首个结算日，按投保时的一次性支付保险费与首个保

单年度的追加保险费之和的 1.8%及第 6个保单周年日（含）及之前转入保险费之和的 2%，作为持续奖金

计入个人账户； 

若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将在第 7个及之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后的首个结算日按照前一保单周年日（不

含）至该保单周年日（含）期间转入保险费的 2%作为持续奖金计入个人账户。 

第 2个保单年度及之后的追加保险费不享有持续奖金。 

 

五、个人账户价值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合同有效，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初始的个人账户价值等于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 

2.您转入保险费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转入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等额增加； 

3.您追加保险费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追加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等额增加； 

4.我们结算个人账户利息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结算的利息金额在结算日等额增加；  

5.我们发放持续奖金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结算的持续奖金金额在结算日等额增加； 

6.我们收取风险保险费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收取的风险保险费等额减少； 

7.您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实际领取的金额及合同约定收取的部分领取费用等额

减少； 

8.若您在投保时选择合同自动抵交其他保险合同的保险费，自动抵交保险费后，个人账户价值按实际自动

抵交保险费的金额及合同约定收取的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 

9.若被保险人身故，自被保险人身故当时起，不再累积个人账户利息；我们按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

后，个人账户价值降为零。 

 

六、费用结构 

1.初始费用 

指本公司在保险费进入个人账户之前扣除的费用： 

一次性支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按该次所支付保险费的 2%收取。 

2.退保费用 



第6页 共8页 

 

指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或者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时我们收取的费用。 

退保费用为解除合同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乘以退保费用比例或者部分领取时部分领取部分对应的个人账户价

值乘以退保费用比例，直接从个人账户价值中扣除。具体比例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及以后 

退保费用比例 3% 2% 1% 1% 1% 0% 

3.风险保险费 

风险保险费是我们对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 

在合同的生效日、复效日和每月的结算日，我们通过扣减个人账户价值的方式收取自该日至下个结算日期

间的月度风险保险费，若此期间不足一个月，则收取的月度风险保险费以此期间实际日数进行折算。 

月度风险保险费等于死亡风险保额×年度风险保险费费率×0.09。 

其中： 

（1）死亡风险保额：在每个月的结算日，合同的死亡风险保额等于合同的保险金额减去结息后个人账户

价值后的数值；在非结算日，合同的死亡风险保额等于合同的保险金额减去个人账户价值后的数值； 

（2）年度风险保险费费率：以《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10-2013）》为基础，根据被保险人在该

结算日的实际年龄、性别、死亡风险保额及风险程度确定。若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年度风险保

险费费率的，我们将在保险合同上批注。 

每千元死亡风险保额的年度风险保险费费率表见产品条款的附表一。 

 

七、个人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合同有效，在犹豫期满之后，若被保险人仍生存，您可以向我们书面申请部分领取

个人账户价值，并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如您委托他人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我们将在收到上述资料之日起 30日内，向您给付您申请的部分领取金额扣除合同 5.7条规定的退保费用

后的余额。申请的部分领取金额于我们收到您的申请时从个人账户价值中扣除。 

您每次部分领取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低于我

们规定的最低金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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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1、投保信息 

华先生，30岁，为自己购买了华泰人寿金尊宝（2026）终身寿险（万能型），合同首年生效后追加

保险费 10,000元。 

2、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

人期末

年龄 

所交保险费 
累计所

交保险

费 

初始 

费用 

不同万能结算利率

假设下的风险保险

费 进入万能

个人账户

的价值 
一次性

支付保

险费 

追加保

险费 

转入保

险费 

最低保

证利益 

万能结

息利益 

1.0% 3.0% 

1 31 - 10,000 - 10,000  200   5   5   9,800  

2 32 - - - 10,000  -     6   5   -    

3 33 - - - 10,000  -     6   5   -    

4 34 - - - 10,000  -     6   5   -    

5 35 - - - 10,000  -     6   5   -    

6 36 - - - 10,000  -     7   5   -    

7 37 - - - 10,000  -     7   5   -    

8 38 - - - 10,000  -     7   5   -    

9 39 - - - 10,000  -     8   5   -    

10 40 - - - 10,000  -     8   5   -    

20 50 - - - 10,000  -     9   -     -    

30 60 - - - 10,000  -     8   -     -    

40 70 - - - 10,000  -     -     -     -    

50 80 - - - 10,000  -     -     -     -    

60 90 - - - 10,000  -     -     -     -    

70 100 - - - 10,000  -     -     -     -    

75 105 - - - 10,000  -     -     -     -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期末

年龄 

持续

奖金 

申请

的部

分领

取金

额 

不同万能结算利率假

设下的保单年度末个

人账户价值 

不同万能结算利率假设

下的保单年度末现金价

值 

不同万能结算利率假设

下的保单年度末身故保

险金 

最低保

证利益 

万能结息 

利益 

最低保证 

利益 

万能结息 

利益 

最低保证 

利益 

万能结息 

利益 

1.0% 3.0% 1.0% 3.0% 1.0% 3.0% 

1 31  -     -     9,893   10,089   9,596   9,786   16,000   16,000  

2 32  -     -     9,986   10,386   9,786   10,178   16,000   16,000  

3 33  -     -     10,080   10,692   9,979   10,585   16,000   16,000  

4 34  -     -     10,175   11,007   10,073   10,897   16,00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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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5  -     -     10,270   11,332   10,167   11,219   16,000   16,000  

6 36 180   -     10,546   11,847   10,546   11,847   16,000   16,000  

7 37  -     -     10,644   12,197   10,644   12,197   16,000   16,000  

8 38  -     -     10,743   12,557   10,743   12,557   16,000   16,000  

9 39  -     -     10,843   12,929   10,843   12,929   16,000   16,000  

10 40  -     -     10,943   13,312   10,943   13,312   16,000   16,000  

20 50  -     -     12,011   17,884   12,011   17,884   14,000   17,884  

30 60  -     -     13,173   24,035   13,173   24,035   14,000   24,035  

40 70  -     -     14,542   32,301   14,542   32,301   14,542   32,301  

50 80  -     -     16,064   43,410   16,064   43,410   16,064   43,410  

60 90  -     -     17,744   58,339   17,744   58,339   17,744   58,339  

70 100  -     -     19,601   78,403   19,601   78,403   19,601   78,403  

75 105  -     -     20,601   90,890   20,601   90,890   20,601   90,890  

 

备注： 

（1）上表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利益演示水

平； 

（2）上表演示的最低保证利益、万能结息利益假设结算年利率分别为 1.0%、 3.0%； 

（3）上表演示的一次性支付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假设发生在保单年度初，转入保险费假设发生在保单年

度末，且保单没有发生部分领取或退保，若实际发生时间和金额与假设不完全一致，各项保单利益将

有所调整； 

（4）办理自动抵交保险费、部分领取或犹豫期后退保，将按照退保费用比例收取部分领取费用或退保费

用；前 5个保单年度退保费用比例分别为 3%、2%、1%、1%、1%，第六年及以后为 0%； 

（5）上表演示的初始费用指保险费在进入个人账户之前扣除的费用，一次性支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和转

入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2%；  

（6）上表演示的每一保单年度的风险保险费为当年各月风险保险费之和； 

（7）上表演示的申请的部分领取金额为扣除部分领取费用前的金额；  

（8）上表演示数值为保留整数后的结果。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产品说明书内容。 

 

 

投保人签名： 


